
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 

資料文件 

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

檢討有關搜查及檢取新聞材料的現行法定條文小組委員會 

 

檢討 /上訴機制 

 

目的  

 
  小組委員會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日的會議上同意
餘下的唯一問題是應否就原訟法庭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（第 1 章）第 XII 部作出的決定增設檢討 /上訴機制。本文
件載述當局對有關問題的回應。  
 
現有補救措施  
 
2 .   正如在當局的文件《當局對香港大律師公會提交的意
見書的回應》及《政府對小組委員會委員在二零零五年十
月 二 十 五 日 會 議 席 上 所 提 事 項 的 回 應 》（ 立 法 會
CB(2)2567/04-05(01)號文件及立法會 CB(2)888/05-06(01)
號文件）中所解釋，現行制度已設有多項補救措施。現於

下文撮述這些措施，供委員參考。  
 
3 .   第 1章第 XII部訂明兩項為新聞材料所提供的特別保
障措施。首先，就根據第 84 條簽發的交出令而言，《高等
法院規則》（第 4A 章）第 118 號命令第 3 條規則訂明，有
關申請必須屬各方之間的申請。因此，在法庭決定是否批
准有關申請前，被要求交出新聞材料的一方可向法庭陳述

自己的理據。其次，密封的規定適用於根據第 85 條簽發的
搜查令。第 85(6)條規定，除非符合第 85(7)條所訂的例外
情況，否則依據根據第 85 條簽發的搜查令檢取的新聞材料
必須密封。第 87 條訂明，被檢取材料的人可提出屬各方之
間的申請，要求交還有關材料。  
 
4 .   除此之外，還有多項基本上適用於原訟法庭決定的補
救措施，包括上訴，例如：  

 
(a )  進行另一宗訴訟，以欺詐 /偽證為理由推翻法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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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最終命令；  
 
(b)  進行另一宗訴訟，提出有關民事錯失（例如侵害
行為）的法律程序，或向有關的執法機關投訴； 

 
(c )  就 惡 意 取 得 搜 查 令 而 提 出 有 關 侵 權 行 為 的 訴
訟；以及  

 
(d)  在其後的刑事審訊中請求法庭酌情豁除證據。  

 
可能的額外措施  
 
5 .   考慮到過往個案的數量極少（一宗涉及交出令和三宗
涉及搜查令），而且目前已有各項保障和補救措施，當局認

為，特意為原訟法庭根據第 1 章第 XII 部作出的決定加設
額外的覆核 /上訴機制的做法，其實並不相稱，也並無需要。
儘管如此，由於第 1 章第 XII 部就向區域法院或原訟法庭
提出申請之間提供了選擇，我們同意有空間更清楚說明在

哪些情況下向哪一個法庭提出申請。  
 
6 .   鑑於部分委員的關注，我們建議日後如根據第 1 章第
XII 部提出申請，除非一開始便清楚知道在該情況下應交由
較高級的司法機構（即原訟法庭）決定，否則所有申請均

應向區域法院提出。具體來說，就交出令提出的屬各方之
間的申請，由於通常涉及較輕微和不太敏感的案件，所以
一律須向區域法院提出。至於根據第 1 章第 85(6)和第 85(7)
條申請搜查令（即“搜查並密封”和“搜查並參閱”的手

令），除非事態嚴重，必須交由原訟法庭決定，否則應盡量

向區域法院提出。我們估計，這類情況（例如對生命及身

體的嚴重傷害有迫切性危險，或當個案涉及極度敏感的情

況，而保密行動對有關調查極為重要，例如牽涉擔任非常

敏感職位的高級政府人員）極少有發生。所有認為需向原

訟法庭提出的申請，均須交由有關執法機關首長級人員親

自審批，並在經徵詢律政司刑事檢控科首長級人員的意見

後，方可提出。  
 
7 .   上述安排的附帶結果將是有關的區域法院的決定可
以再經司法覆核。我們相信這項安排，再加上現有的補救

措施，應可回應部分委員在這方面的關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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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 視乎委員的意見，我們打算向執法機關（包括警方、
廉政公署、入境事務處和香港海關）公布上述安排。上述

部門將會相應修訂其內部指引。  
 
 

保安局  
二零零六年四月  


